
成都市经济和信息化局

关千转发开展2025年度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

的通知

各区（市）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
为做好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工作， 进一步推动制造业数字化转

型智能化升级， 现将《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等5部门关于转发

＜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

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国家数据局综合司关

于开展2025年度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的通知＞的通知》（川经

信智能函［2025) 319号， 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你们， 并就相

关工作通知如下。

请各区（市）县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按照《通知》中的申

报条件，指导属地2025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企业开展卓越级智能

工厂申报工作。 推荐单位应结合工作实际， 严格把关， 完成申报

材料审核， 填写《卓越级智能工厂项目推荐汇、总表》， 并于2025

年7月18日前将加盖公章的推荐汇总表纸质材料（ 一 式六份）、

加盖申报企业公章的申报材料（一式三份）、申报企业的真实性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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诺书纸质版（一式一份）以及电子版（扫描盖章，PDF格式）报

送市经信局市新经济委工业互联网推进处。

附件：1. 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等5部门关于转发《工业和

信息化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

公厅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

国家数据局综合司关于开展2025年度智能工厂梯

度培育行动的通知》

2. 真实性承诺书

（联系人：卓为；联系方式：61888770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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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实性承诺

    我单位申报卓越级（领航级）智能工厂的所有材料，均真实、

完整、合法合规，如有不实、伪造或隐瞒，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

任。 

   单位法人签字： 

申报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 

2025年  月  日 


